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社会工作评优细则 

为表彰马克思主义学院参加社会工作学生中的先进典型，树立青年学生学

习榜样，弘扬我院学子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特制定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社会

工作评优细则。 

一、评定项目 

1.院优秀学生干部 

2.院优秀助管 

3.院优秀志愿者 

二、评定条件 

（一）院优秀学生干部 

1.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学联中担任副部长及以上干部满一年，或在班级担

任学生干部满一年； 

2.在关心集体，为同学服务，承担社会工作等方面态度积极，方法得力，

成绩卓著，在集体中起到骨干核心作用，在同学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3.政治上积极向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祖国，热爱人民，模范地执行校纪校规，有较高的文明、道德修养，主动关心

集体和同学，认真负责地完成各项社会工作； 

4.学习勤奋，学风严谨，学习成绩优秀或优良，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 

（二）院优秀助管 

1.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图书资料室、教师会议室

担任助管服务工作满一学年； 

2.严格遵守工作纪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积极主动，在学院各项工

作和集体活动中能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3.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感，具有服务意识，热心为同学服务，工作为

学院师生所信任和认可； 



4.能较好地处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学习成绩优秀。 

（三）院优秀志愿者 

1.坚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神； 

2.入校以来志愿服务满 40小时，且有相关机构开具的志愿服务证明；或进

行义务献血一次及以上，且有相关机构开具的献血证明；或从事校级及社会志

愿服务活动三次及以上，且有相关机构开具的志愿服务证明。 

三、评定规定 

1.以上三项荣誉不可兼得； 

2.可以同时获得社会工作荣誉与党团工作荣誉； 

3.评选结果在学生民主投票的基础上，由学院综合评审产生。 

4.在校期间如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各级处分或校、院通报批评，一律失去

当年评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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